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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张茹颖 王婳绮

男子私自拆除自家屋旁电线杆，不想导致妻子被压不

治身亡。悔恨的同时，男子起诉要求电线杆产权方供电公

司和电线杆拆除后的受益人隔壁邻居赔偿150万元。近

日，仙居法院审理此案后，判决邻居适当补偿3万元，驳回

了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顾海（化名）家的房屋坐北朝南，西邻王伟（化名）家的

房屋。两屋之间有80厘米宽的间隙，中间竖着一根水泥

电线杆。为了利于房屋采光和日后装修时方便安装脚架，

今年2月8日，顾海与王伟商量，准备拆除这根电线杆。

第二天一大早，顾海先是用铁锤在电线杆底部敲了一

圈，电线杆倾斜后靠在了他家墙上。担心窗户受损，顾海

立即进屋采取防护措施。没想到，此时电线杆突然滑向地

面，顾海的妻子避闪不及，不幸被电线杆压住，后经抢救无

效身亡。

顾海认为，电线杆产权方供电公司和电线杆拆除后的

受益人王伟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于是向法院起诉要

求赔偿经济损失150余万元。

“2013年4月供电公司就将原先布设的电线回收，却

没有拆掉竖立的电线杆。如果没有供电公司疏于维护、管

理在先，我们也不会自己去拆电线杆。”顾海还称，他和妻

子是帮王伟拆除电线杆，妻子的死亡也是发生在义务帮工

期间，因此供电公司和王伟要承担赔偿责任。

对此，供电公司认为，这根水泥电线杆架设于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早于顾海的房屋，顾海擅自拆除构成侵权。

而且电线杆之前无任何安全隐患，更不影响正常出入，顾

海拆除不当才是造成他妻子死亡的直接且唯一原因。

王伟辩称，自己根本无须也没有要求顾海拆除电线

杆。“相反，顾海在前一天晚上来过我家提议拆除，我只是

没有明确反对。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也不愿看到，我愿意补

偿3万元。”审理期间，王伟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提出愿意

适当补偿。

鉴于顾海和王伟对谁先提出拆除电线杆的说法不一，

法官到事发现场进行了调查。根据勘验情况，电线杆拆除

后最大受益者应是顾海。此外，顾海事发当日在公安机关

做的笔录也记载，是他主动要求拆除电线杆的。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首先，顾海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

明是王伟请顾海夫妻拆除电线杆的，不能认定顾海夫妻与

王伟存在义务帮工关系。对于王伟给予顾海适当补偿的

提议，法院予以许可。其次，事故发生的原因是顾海擅自

拆除电线杆，与供电公司是否疏于管理并不存在法律上的

因果关系，因此应自行承担事故责任。

仙居法院一审判决王伟补偿顾海3万元，驳回顾海的

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顾海不服上诉至中院，中院

维持了原判。

法官提醒：
本案中，顾海夫妻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责任能力的成年

人，在拆除电线杆过程中，未尽到谨慎安全注意义务，擅自

做了本应由专业施工队伍完成的架设、拆除电线杆工作，

自身存在重大过错，造成损害结果只能自行承担责任。专

业的事需要专业的人来做，其他人切勿在无保护措施的情

况下擅自进行有安全风险的作业。

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滨法

小杨与小陈是关系不错的同事。然而小陈的一次

好心搭载，却令小杨不幸身亡，小陈也被小杨的家人告

上法庭索赔180万元。近日，杭州滨江法院审结了这起

案件。

今年6月18日，因公司业务繁忙，小陈和小杨加班

到才很晚下班。当时天下着雨，很难打车，小陈于是提

出可以用自己电动自行车载小杨回家。小杨听后一口

答应，两人便同乘一辆电动自行车离开公司。可没想

到，不幸就这么发生了。

小陈骑车行至某路口时，由于路面颠簸、雨天湿滑，

车辆行驶过程中小杨一时没有抓稳从后座摔下，头部着

地受伤。小陈立马下车拨打120，将小杨送往医院。可

经过两天两夜的抢救，小杨还是因伤势过重死亡。

交警认定，引发事故的根本原因是小陈驾驶电动自

行车违反规定载人，负事故全部责任，小杨不负事故责

任。为此，小杨的亲属多次与小陈协商赔偿事宜，但因

赔偿数额较大，双方一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前不久，小陈收到法院传票，小杨家属起诉要求赔

偿医药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费用合

计180余万元。

近日，这起案在杭州滨江法院开庭审理。

杭州滨江法院审理后认为，一方面，本案中小陈出

于善意同意小杨搭乘其电动自行车，行为符合好意施惠

的行为特征。但小陈在驾驶车辆时仍然负有高度的安

全注意义务，应当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

驾驶好车辆，不能因为免费搭乘而置受惠者的生命、健

康于不顾。小陈在事故发生时驾驶电动自行车违反了

“自行车、电动自行车限载一名12周岁以下未成年人”

的规定，应承担小杨赔偿责任。另一方面，小杨作为一

名成年人，应对自身的生命健康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

小杨在乘坐电动自行车时未佩戴头盔、未抓牢扶好，因

此对损害结果的扩大也有一定过错。

法院综合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度，酌定由小陈承担

80%的赔偿责任，对于本次事故造成的医疗费、死亡赔

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丧葬费等损失，按照法院酌定的

责任比例，判决小陈赔偿134.5万元。

法官说法：
法院在本案判决中提到的“好意施惠”，是指当事人

之间无意设定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而由当事人一方

基于良好的道德风尚实施的使另一方受恩惠的关系，如

请客吃饭、指路等。好意施惠关系本身不受法律的调

整，但当给受惠人造成损害时，已超出了好意施惠行为

本身的范畴，法律应当对此加以调整。对于他人生命、

身体健康的注意义务，不能因好意施惠而减轻或免除。

对于好意施惠造成的损失，一般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施

惠方存在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互帮互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法律也倡导民

事主体积极从事互帮互助的民事行为。但好意施惠

关系中的施惠人亦应尽到注意义务，遵守相应的法律

法规，不能因为好意施惠而置受惠者的生命、健康于

不顾。

动动手指
一单就赚8元？
小心“美差”
背后的黑手

本报记者 黄素珍 通讯员 夏怡雯

在家里动动手指“刷”个单就

能轻松赚佣金，这样轻松的赚钱方

式对一些想找兼职的家庭主妇、学

生有着不小的诱惑力。但还有些

人，正是抓住了兼职者想轻松赚钱

的心理，把手伸向了他们的钱包。

近日，宁波市北仑区的夏女士就

“中招”了，不仅没能赚到佣金，还

把“老本”也赔了进去。

夏女士在微信群聊里看到有

人发兼职广告，便添加了对方为好

友。对方告诉夏女士，只要点击购

买其发来的商品链接，再截图发回

确认，就算完成任务，但任务中需

要夏土女士先垫付货款，等交易成

功后再把本金和佣金一起返还。

“这不就是‘刷单’嘛！”因为经常听

身边朋友谈论“刷单”，夏女士也想

尝试一下。

下第一单时，夏女士还比较谨

慎，选择了一个 128元的小单任

务。下单、截图之后，对方很快就

把本金和佣金共计136元返还给

她。几分钟就轻松赚了8块钱，尝

到甜头的夏女士又选了一件799

元的商品。她按照之前的方式下

单、截图，但对方却说这次是连单

任务，需要把连单做完才能返钱。

此时夏女士已被利益驱使卸下心

理防线，机械地重复着下单、截图

的指令，999 元、9999 元、18399

元，30000元，一单又一单，直到账

户余额“告罄”仍没想过要停下

来。当她向丈夫要钱想继续完成

“任务”时，丈夫意识到妻子可能遭

遇诈骗，并立即报警。

民警提醒，“刷单”诈骗的被害

人大多为年龄在20至35岁之间、

有兼职需求的人员，这些人群一定

要提高警惕。而且“刷单”本身就

是违法行为，大家一定要选择合法

合规的兼职渠道。如发现上当受

骗，务必第一时间拨打 110 或

96110报案。

私拆电线杆压死妻子，
男子向供电公司和邻居索赔150万元
法院：驳回！

好心载同事却让她意外身亡，遭百万索赔
“好意施惠”该注意什么？

严打
昼伏夜出、结伙作案，一群

不法分子多次使用串钩、“地

笼”等捕鱼工具，在长江流域大

肆捕捞水产品，通过集市对外

出售。记者日前从安徽省马鞍

山市公安局了解到，当地警方

破获1起公安部督办的特大非

法捕捞水产品案，抓获犯罪嫌

疑人 12 名，查获各类江鱼

2000余尾、虾蟹20余斤。

新华社 王鹏 作


